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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7       证券简称：亿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1-036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就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起的诉讼事

项，相应诉讼时效已于 2021 年 5 月 3 日届满。本公告内所述的新增案件，均为

法院于诉讼时效届满前收到立案申请的案件。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就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亿晶光电”）提起的诉讼事项，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收到多名投资

者对公司提起的合计 1,668 起民事诉讼案件材料，诉讼金额累计人民币

146,785,331.81 元（原为 154,388,065.36 元，后部分原告变更诉讼请求金额）。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2018 年 10 月 9 日、2018 年 10 月 27 日、2018

年 11 月 8 日、2018 年 12 月 6 日、2019 年 2 月 2 日、2019 年 3 月 28 日、2019

年 5 月 10 日、2019 年 6 月 21 日、2019 年 6 月 26 日、2019 年 7 月 23 日、2019

年 10 月 25 日、2019 年 11 月 28 日、2020 年 1 月 9 日、2020 年 6 月 10 日、2020

年 8 月 13 日、2020 年 12 月 15 日及 2021 年 6 月 22 日披露了前期 1,632 起诉讼

案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

044、《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2018-052、2018-

055、2018-059、2019-008、2019-015、2019-027、2019-039、2019-040、2019-046、

2019-057、2019-062、2020-001、2020-032、2020-035、2020-051、2021-032）。

2021 年 6 月 22 日至 2021 年 7 月 20 日期间，公司新增收到 36 起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案件，诉讼请求金额共计人民币 2,126,436.41 元。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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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1 年 6 月 22 日公司披露与 1,281 名投资者的代理律师或本人签署《和

解协议》起，至 2021 年 7 月 20 日，公司（甲方）新增与 149 名投资者（乙方）

的代理律师签署《调解协议》，根据相关协议，经各方确认： 

1、就乙方起诉的民事赔偿案件，双方同意经调解或撤诉结案，并由人民法

院出具《民事调解书》。 

2、诉讼费由双方各担 50%。 

3、甲方向乙方支付总计人民币 7,052,922.85 元（含诉讼费）；乙方自行领取

或授权其代理律师代为领取全部款项。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与 1,430 名投资者的代理律师或本人签署《和解协议》

或《调解协议》，其余 238 起案件中 101 起已撤诉，29 起法院已出具一审判决，

其中，13 起案件驳回原告诉讼请求（8 起案件已生效、1 起案件已二审开庭、2

起案件原审原告已上诉但尚未开庭，2 起案件仍处于上诉期尚未生效），16 起案

件公司一审败诉，108 起案件（诉讼金额合计人民币 7,780,496.73 元）尚未开庭

审理。 

三、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根据诉讼目前进展情况，公司已签署《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案件预

计对公司本年度利润影响金额约人民币 7,052,922.85 元（具体金额以公司定期报

告确定为准），由于剩余案件仍处于审理状态，未产生生效法律文书，故目前对

公司利润影响金额暂无法预计。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报刊，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网站或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1日  


